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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债 券 期 初 摊 余 成 本 为 ：1 000 000+43 270-

7 836.5-8 228.32-8 639.74=1 018 565.44（元）。

2013年的实际利息费用为：1 018 565.44×5%=50 928.27

（元）。

6. 2014年 12月 31日，确认债券实际利息费用，还本付

息。借：财务费用50 506.29，应付债券——利息调整9 493.71；

贷：应付利息——甲60 000。借：应付债券——面值1 000 000，

应付利息——甲60 000；贷：银行存款1 060 000。

根据“应付债券——利息调整”T 型账户可知：

2014 年“应付债券——利息调整”为：43 270-7 836.5-

8 228.32-8 639.74-9 071.73=9 493.71（元）。

2014年的实际利息费用为：60 000-9 493.71=50 506.29

（元）。

三、结语

在同一债券业务中，发行方和收购方在相应的会计处理

中有共通之处。

对于发行方来说，发行债券，形成“应付债券”，票面利息

形成“应付利息”，实际利息费用形成“财务费用”，对于收购方

来说，购买债券，可以形成“持有至到期投资”，票面利息形成

“应收利息”，实际利息收入形成“投资收益”。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2.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中级会计实务.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12

《会计基本准则》第二章第十七条规定：重要性要求企业

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等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六条的定义为：重要性是指财

务报表某项目的省略或错报会影响使用者据此作出经济决

策的，该项目就具有重要性。重要性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环境，

从项目的性质和金额大小两方面予以判断。同时规定：性质

或功能不同的项目，应当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报，但不具有

重要性的项目除外。性质或功能类似的项目，其所属类别具

有重要性的，应当按其类别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报。本文针

对重要性原则在“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账户设置及其项

目列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一、运用重要性原则也存在一些问题

1.“预付账款”和“预收账款”账户的设置与报表列报要

求不一致。在会计账户的使用上，根据重要性原则，对于企业

预付的货款应该按照重要程度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如果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预付货款业务比较多，要求专

门设置“预付账款”账户进行核算；如果预付货款业务比较

少，则不需专门设置“预付账款”账户核算，而应该将预付货

款合并在“应付账款”账户中进行反映，以简化账户的设置。

预收货款的处理同预付货款一样，如果预收货款比较重要，

也是要单独设置“预收账款”账户反映，否则应合并在“应收

账款”账户中进行核算。

在资产负债表对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项目的列报要求

【摘要】本文以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为例，对重要性原则在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核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

出恢复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账户本来核算内容的建议，以期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关键词】重要性原则 账户设置 预收账款 预付账款

重要性原则对预收预付账款核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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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无论是单独设置账户还是合并在“应收账款”和“应付账

款”账户中进行核算，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都需要单独列报。

按照重要性原则的规定，既然将预收账款和预付收账款合并

在其他账户中核算，说明其不重要，在资产负债表中也不需

要单独列报。显然，列报要求与账户设置对于重要性的运用

相互矛盾。

2. 会计准则对资产负债表相关各项目的列报要求繁琐

复杂。会计准则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列报规定：对“预收款

项”项目应根据“预收账款”和“应收账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

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合计数填列。如“预收账款”科目所属各明

细科目期末有借方余额，应在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项目内

填列。对“应收账款”项目列报，也有类似的要求。会计准则中

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列报规定：对“预付款项”项目列报，应

根据“预付账款”和“应付账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期末

借方余额合计数，减去“坏账准备”科目中有关预付款项计提

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如“预付账款”科目所属

各明细科目期末有贷方余额的，应在资产负债表“应付账款”

项目内填列。对“应付账款”项目列报，也有类似的要求。

由于企业处于不断变化的经营过程中，在经济业务发生

时，可能无法判断某项业务发生的多少，只有在期末才能了

解到总体情况。若根据前期的经验能够判断企业的预付货款

或预收货款比较少，可不设置“预付账款”和“预收账款”账

户，合并在“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中核算。这样做虽然简

化了会计核算手续，但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列报要求繁琐，

编报内容交叉，编制报表时既要考虑账户的余额方向，还需

要对相关明细账进行分析才能填列。在实际工作中，不论是

手工还是采用会计软件编制会计报表，都会给会计人员带来

困扰。

3. 相关各项目列报的可靠性不高。由于相关项目列报要

求复杂，财会人员往往忽视应收账款与预收账款、预付账款

与应付账款的列报要求，直接以各账户总账余额填列。通常

情况下，预收账款在“应收账款”账户中为贷方余额，预付账

款在“应付账款”账户中为借方余额，其结果都会造成资产虚

减，负债虚减。不仅会计信息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影响会计信

息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理解，显然违背了重要性原则的

初衷。

二、消除重要性原则负面影响的建议

笔者认为，应从设置会计科目着手，还账户以本来面目，

准确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具体做法是：①严格划分应收账

款与预收账款、应付账款与预付账款核算的内容，不能相互

混淆。当期末出现反方向余额时，根据其经济业务的实质，转

入相关的账户，期末账户余额不允许出现红字。②对于应收

账款与预收账款、应付账款与预付账款在会计报表中单独列

报；应收账款与预付账款以各自的总账期末余额减去各自

“坏账准备”科目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应付账款与预收账

款以各自的总账期末余额填列。

例：甲企业收到客户A预付货款100万元，假设业务发生

时只开设“预收账款——A”账户核算，该账户期初余额为 0。

交易完成后，发出商品的货款为 100万元，增值税为 17万元，

共计117万元，尚欠17万元。

（1）对预收账款的核算，可参看甲企业的账务处理。假设

业务发生时只开设“预收账款——A客户”，结算时，“预收账

款——A”账户期末余额为借方余额 17万元。期末时，为避免

“预收账款”账户出现反向余额，开设“应收账款——A客户”

账户，将“预收账款——A客户”账户期末余额转入“应收账款

——A客户”账户，即：借：应收账款——A客户 17；贷：预收账

款——A 客户17。经过结转后，“预收账款——A客户”账户余

额为0，“应收账款——A客户”账户余额为借方17万元。

也可随时关注“预收账款”余额方向，在进行结算时，直

接将预收账款与结算款的差额记入“应收账款”账户，避免

“预收账款”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即：借：预收账款——A客户

100，应收账款——A客户 17；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

经过上述处理后，甲企业对应收账款项目列报时，可直

接根据“应收账款”总账余额减去有关的坏账准备后的金额

填列，不必考虑“预收账款”账户。对预收账款项目列报时直

接以“预收账款”总账余额填列，不必考虑“应收账款”账户。

（2）对预付账款的核算，可参看A客户的账务处理。假设

业务发生时只开设“预付账款——甲企业”，结算时，“预付账

款——甲企业”账户期末余额为贷方余额17万元。期末时，为

避免“预付账款”账户出现反向余额，开设“应付账款——甲

企业”账户，将“预付账款——甲企业”账户期末余额转入“应

付账款——甲企业”账户，即：借：预付账款——甲企业 17；

贷：应付账款——甲企业 17。经过结转后，“预付账款——甲

企业”账户余额为0，“应付账款——甲企业”账户余额为贷方

17万元。

也可随时关注“预付账款”账户余额方向，在进行结算

时，直接将预付账款与结算款的差额记入“应付账款”账户，

避免“预付账款”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即：借：库存商品 100，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贷：预付账款

——甲企业100，应付账款——甲企业17。

经过上述处理后，A客户对应付账款项目列报时，可直接

根据“应付账款”总账余额填列，不必考虑“预付账款”账户。

对预付账款项目列报时直接以“预付账款”总账余额减去有

关的坏账准备后的金额填列，不必考虑“应付账款”账户。同

理，当“应收账款”账户有贷方余额可直接转入“预收账款”账户，

“应付账款”账户有借方余额可直接转入“预付账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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